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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蓋用印信章戳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1 年 3月 6日 90 學年第 2學期 3月份行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7 月 30 日育亞(秘)字第 0980004306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1日育亞(總)字第 1000004678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5 日一○三學年第四次(總次第一一一次)行政會議修正 

中華民國 103 年 11 月 11 日育亞(秘)字第 1030008947 號令發布 

 

一、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立用印規範，使各單位申請蓋用印

信時有所依循，訂定本要點。 

二、印信章戳種類： 

(一)印信：依「印信條例」刻之校印及職章。 

(二)章戳：為處理文書需要刻製之條戳、圓戳、簽字章、校對章、騎縫章、鋼印、職名 

章等相關章戳。 

三、保管單位： 

(一)校印、校長職章、校長中、英文簽字章、校長職銜簽字章、校對章、騎縫章，由秘 

    書室議事文書組(以下簡稱文書組)負責保管。 

(二)校長職名章、校長印鑑章及校長私章，由校長室負責保管。 

(三)鋼印由教務處負責保管。 

(四)各單位條戳及圓戳由單位主管指定專人負責保管。 

四、蓋用原則： 

(一)發布令、人事派令、獎懲令、聘書、訴願決定書、證明書、學位證書、獎狀及其他

依法規定應蓋用印信之文件，蓋校印及校長職銜簽字章。但學位證書需加蓋鋼印。 

已印職銜之聘書、證明書、學位證書及獎狀，蓋校印及校長中文簽字章。 

已印職銜之英文證明書及學位證書，蓋校長英文簽字章。 

(二)函：上行文蓋校長職章，平行文及下行文蓋校長職銜簽字章。 

(三)書函、開會通知單，蓋條戳。 

(四)擬簽、辦稿、會簽核簽、會稿核稿及報表，蓋職名章。 

(五)契約書、合約書、投標文件，蓋校印及校長職銜簽字章(小)。 

(六)領據、收款收據、預(決)算書、校外獎學金申請、勞保經費、健保經費及團體保險 

經費申請，蓋校印及校長私章。 

 (七)箋函，蓋校長私章。 

(八)支票，存款及提款單，蓋校長印鑑章。 

 (九)各單位一般性事務之文宣，蓋單位圓戳 

(十)公文、契約書、合約書達二頁以上時，需加蓋騎縫章。 

公文以電子文行之者，得不蓋用印信或章戳。附件以不用印為原則，但有規定須用印者， 

依其規定。 

五、申請用印規定： 

(一)申請人填妥用印申請表（如附件），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權責陳奉核定後，始得 

用印，文件為公文之附件者，應連同核定後之公文或用印申請表，送保管單位用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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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管一年備查。 

(二)計畫案件、契約書、合約書及相關公務文件申請用印，申請人應於蓋印處標示清楚 

或於文件內以鉛筆框註以便用印，且申請人應負審核校對用印文件內容之責。 

(三)公民營機構之產學經費計畫案件、招標書、產學合約及企業實習合約申請用印，應 

先會辦研究發展處。 

(四)證明書、聘書、獎狀等文件申請用印，應檢附文稿範本上陳，若為多人用印應檢附 

    人員名冊(含單位、職稱、姓名等資料)存參。 

(五)以影本文件申請用印時，應由原承辦單位查核，並於影本加蓋核與正本相符之戳記 

    及查核人之職名章後，始得用印。 

(六)在職證明、離職證明、服務證明、勞保業務、健保業務、教師聘書及考核知書等人 

    事相關業務申請用印，由人事室持核准文件，送保管單位用印，其核准文件由人事 

    室保管之。 

(七)學位證書、休(退)學證明書等各項證明文件，依教務處或進修部相關審查作業流程， 

填具用印清單後，送文書組用印。 

(八)學生申請學位證明書影本用印，需先至教務處或進修部辦理，連同正本交由承辦單 

位審查，於影本加蓋核與正本相符之戳記，並於總務處出納組繳交工本費後，持收

據及影本至文書組用印。 

(九)已用印之文件，若有損毁或修正，以「一張更換一張」為原則，由申請人將文件予 

文書組核對後，更換之。 

(十)各單位奉准將本校校印套印於文件時，由文書組提供數位印模，套印完畢應將數位 

    印模銷毀或由單位主管指定專人保管並負保管之責任。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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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達科技大學蓋用印信章戳申請表 
                                                   申請日期：     /     /     

用印文件名稱  用 途 說 明  蓋用種類 備 註

□合約書_____份 

□契約書_____份 

□聘書_______份 

□證書_______份 

□證明書_____份 

□獎狀_______份 

□感謝狀_____份 

□其他_______份 

 □本校校印(文書組) 

□校長中文簽字章(文書組) 

□校長英文簽字章(文書組) 

□校長職銜簽字章【小】(文書組) 

□電動騎縫章【打洞】(文書組) 

□校長私章(校長室) 

□校長職名章(校長室) 

□其他______________ 

 

 

申 請 人  審 核 /會 辦 單 位  決 行  

 

  

系主任/二級行政單位主管 

 

院長/一級行政單位主管 

 

附註： 
一、申請人填妥用印申請表，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權責陳奉核定後，始得用印。用印文件為公文之 

    附件者，應連同核定後之公文或用印申請表，送保管單位用印。 

二、申請人應於蓋印處標示清楚，於文件內以鉛筆框註以便用印，且申請人應負審核校對用印文件內 

容之責。 

三、公民營機構之產學經費計畫案件、招標書、產學合約及企業實習合約申請用印，應先會辦研究發 

展處。 

四、證明書、聘書、獎狀等文件申請用印，應檢附文稿範本上陳，若為多人用印另應檢附人員名冊(含 

單位、職稱、姓名等資料)存參。 

五、以影本文件申請用印時，應由原承辦單位查核，並於影本加蓋核與正本相符之戳記及查核人之職 

名章後，始得用印。 

六、本表保管一年提供備查。 


